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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前是否需要提前告知被拍者？这是很多人区分“街拍”与
“偷拍”的标准，也是摄影界长期存在的争论。

实际上，法律已经给出了回答。《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未经
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第1020条则
进一步明确，“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而合理使用的情况，仅限于
使用已经公开的肖像开展学习科研、新闻报道、国家机关履行职
责、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使用，等等”。

“在公共场所拍摄他人，即使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公开传播，还
是需要事先征得当事人同意，否则构成侵犯肖像权。”李冬颖说，一
些拍摄者称“公共场合无隐私”，显然有悖于法律规定。

而一些拍摄者则认为，在网红地点出现的“俊男靓女”，都已经
做好被“曝光”的准备。还有一些拍摄者宣称，事先征求当事人同
意会破坏拍摄的自然感。“这都不能成为不事先征求当事人同意就
擅自拍摄的借口。”李冬颖说。

更有甚者，即便被拍摄者明确拒绝，一些拍摄者仍然不顾他人
意愿，将拍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甚至部分人还刻意将镜头对准被
拍摄者的敏感部位，比如胸部、臀部等。

李冬颖表示，在当事人明确拒绝后，拍摄者仍坚持拍摄或者拒
绝删除照片，就是明显的侵犯肖像权行为，对当事人的肖像进行丑
化、污损、不良传播的，还有可能侵害当事人的名誉权。

法律界人士表示，侵犯公民肖像权，一般是民事侵权行为，当
事人发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后，可以当场维权，拒绝拍摄或者要
求拍摄者删除照片。

但在现实中，如果遭遇拍摄者坚持拍摄或者拒绝删除照片，被拍
摄者要想通过民事诉讼进行维权，不仅难度大，成本也高。“被拍摄的
当事人如果当时不知道、事后发现自己的照片被公开到网络平台，则
维权将涉及平台、发布方、拍摄方等多方侵权主体，维权的难度系数更
高。”李冬颖进一步指出了当前存在的公民肖像权的维权困境。

“发生在地铁、街头等公共场所的私自拍摄他人行为，正成为
社会面临的新公害。”多名法律界人士建议，立法层面应有所回应，
进而推动司法和执法环节加大治理力度，才能有效规制这一乱象。

上海市普陀区政协委员、律师杨邹华表示，个
人在任何场所都享有肖像权，只要未经过允许的
拍摄和传播，就可能构成侵权，更别谈偷拍还涉及
未成年人。

此外，他指出，平台的投诉机制也存在问题，
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没有经得肖像权人同意
的情况下，是不得制作肖像的。涉及未成年人的
个人信息更加要受到法律保护，不仅要取得未成
年人的同意，还有其监护人的同意。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叶
岚则指出，“公共场所”不是偷拍行为的“挡箭牌”，
即使没有涉及隐私部位的拍摄，也可能对被拍摄
者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尤其是对女性跟拍、评头
论足以博流量的行为，平台也有义务从发布源头
就加以限制。

有人感到疑惑，公安部门为何不按“治安管理
处罚法”规制的“偷拍他人隐私”进行处置？

多名法律界人士指出，在地铁、街头等公共场
所，未取得被拍摄者同意就私自拍摄他人的行为，
主要涉及侵犯公民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多属于民
事侵权范畴。而要构成治安或者刑事范畴的违法
犯罪，需要达到“偷拍隐私”“情节严重”等标准。

“根据警方披露的情况，薛某行为虽不构成偷
拍他人隐私，但存在寻衅滋事情形且造成恶劣影
响。”一名资深法律学者认为，上海公安机关严格
遵照现行法律规定，未随意扩大法律适用，正是依
法行政、公正执法的应有之义。

最近，上海市民陆先生发现自己 16岁的女儿
回家后闷闷不乐，询问原因后得知女儿被人偷拍放
到了社交平台上，并配上了轻浮的标题。

陆先生搜索该账号发现，被偷拍的不仅有自己
的女儿，还有许多陌生路人，大部分都是年轻女生，
博主起的标题和下方的评论也让人觉得不适。

陆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女儿被偷拍的视频，地铁
轿厢内，一位身穿高中校服的女孩露出侧脸，同边
上的一位男同学谈笑。初看之下并无不妥，不过配
上文字引导就变了味道。

陆先生联合亲友进行投诉，次日陆先生发现女
儿的视频下架了，其他被偷拍者的视频依旧存在，
该账号仍在运作。

气愤之余陆先生先后向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及
轨交公安报警，却发现很难立案，主要原因是对方
尚未偷拍女性的私密部位或做出过分举动。

记者对该账号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观察：3月
17日至今，该博主共发布视频 327个，其中偷拍陌
生女性的视频 43 个，占总视频比例 13%；一个月
内，该账号粉丝量从 21.8 万上涨至 22 万，增长了
2000多人。

一个月中博主进行了 3次直播：4月 6日，记者
观看了一次直播，该博主坐在地铁上长时间将镜头
对准路人，乘客的脸部、举止一览无余，可以说是近
景特写；直播时，博主不时做出点评，评论区粉丝互
动踊跃。

记者设法联系上了涉事博主本人，对方直言不
讳这么做就是为了引流。涉事博主称：“拍妹妹，我这
叫擦边蹭流量好吧。就是你正儿八经拍视频，肯定没
这么多人看。带个妹妹就会流量高点，懂了吗？”

而且涉事博主认为，由于自己拍摄是在公共空
间，画幅也没有全部落在路人身上，因此不能算偷
拍，更谈不上隐私侵犯。其还嚣张地表示，自己都
记不清有多少人来找自己删视频，其中也不乏一些
未成年人，不过删不删则看自己心情。

4月18日下午，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
分局微博@轨交幺幺零发布警情通报：网民“一只
公交迷”在公共场所拍摄穿着短裙的女性视频，配
以诱导他人违法犯罪的文字在网上发布。轨交警
方主动出击将其抓获。经查，薛某（男，24岁）为寻
求刺激、博取流量，在今年 4月期间乘坐地铁时多
次实施上述违法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
薛某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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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4岁男子薛某为博取
流量，在上海地铁多次偷拍穿短裙
女性并配诱导性文字上传网络，最
终因寻衅滋事被警方行政拘留。
事件中，陆先生的16岁女儿被偷
拍上网后遭流言困扰，他要求下架
视频，而薛某竟以“公共空间拍摄
无侵权”为由狡辩。律师表示，在
公共场所拍摄他人，即使不以营
利为目的、不公开传播，还是需
事先征得当事人同意，否则构
成侵犯肖像权。但是现实中，
存在公民肖像权的维权困
境。法律界人士建议，立法层
面应有所回应，进而推动司
法和执法环节加大治理
力度。

为何不按“偷拍他人隐私”处置？

焦点
公共场所私拍他人 法律如何定性？

地铁车厢内，薛某未取得被拍摄者同意，就私自拍摄穿短裙
的女乘客并上传网络，这一行为在公众认知中应属于“偷拍”，显
然有违道德，理应受到谴责和制止。

然而，现行法律却均未明确定义“偷拍”的表现与内涵，尤其是
发生在公共场所的私自拍摄行为，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仍存在争论。

根据警方调查，薛某的行为不构成“偷拍他人隐私”这一治
安违法行为。“该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需满足拍摄位置处于

‘隐私场所’，或拍摄内容属于‘隐私部位’。”法律界人士
分析，结合薛某发布的内容、网友提供的信息，以及警

方披露的情况，薛某的行为不构成上述法律要件。
本案中，薛某的拍摄地点在地铁车厢，属于

公共场所；拍摄画面内容为女性穿短袖和短裙
裸露出来的手臂、腿部等身体部位，也不属于
法律定义的“隐私部位”。

上海博和汉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李冬颖解释说，“隐私部位”通常是指“被
衣物遮挡的身体部位”，“穿短袖和短裙
裸露出来的身体部位，算不算隐私部
位，目前在法律界也存在争议”。

而在执法层面，结合多位治安执法民
警的经验，如要定性为“偷拍他人隐私”行
为，一般来说还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给他人正常工作、生活、身心健
康、名誉造成影响；二是在公园、车站、码
头、港口、商场、影剧院、展览馆、图书馆、

酒店、宾馆等公共场所设置的公用厕所以
及浴室、更衣室等私密场所偷窥、偷拍、窃听他

人隐私的；三是利用安装针孔摄像头、隐形照相
机、摄像机等手段，或使用经改装、组装后具备秘密摄

录功能的设备，偷窥、偷拍、窃听他人隐私的；四是利用信息
网络、报刊、图书、通信工具等方式散布他人隐私的；五是实施
偷窥、偷拍、窃听、散布行为两类及以上的；六是多次侵犯他人
隐私或者侵犯多人隐私的。

“目前来看，类似于薛某在地铁等公共场所私自拍摄他
人的行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仍难以适用‘偷拍他人隐
私’这一处罚要求。”一名治安执法民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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